CEDAW法條介紹之一(第一部分§1-§6)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第一條
在本公約中，"對婦女的歧視"一詞指基於性別而作的任何區別、排斥或限制，其影響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礙或否認婦女不論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認識、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權和基本自由。
解釋:本條定義出何謂對婦女之歧視，並宣示本公約的基本意旨。

第二條
締約各國譴責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協議立即用一切適當辦法，推行消除對婦女歧視的政策。為此目的，承擔：
（a） 男女平等的原則如尚未列入本國憲法或其他有關法律者，應 
將其列入，並以法律或其他適當方法，保證實現這項原則；
（b） 採取適當立法和其他措施，包括在適當情況下實行制裁，以
禁止對婦女的一切歧視；
（c） 為婦女確立與男子平等權利的法律保護，通過各國的主管法
庭及其他公共機構，保證切實保護婦女不受任何歧視；
（d） 不採取任何歧視婦女的行為或做法，並保證政府當局和公共
機構的行動都不違背這項義務；
（e） 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任何個人、組織或企業對婦女的歧 
視；
（f） 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修改或廢除構成對婦
女歧視的現行法律、規章、習俗和慣例；
（g） 廢止本國刑法內構成對婦女歧視的一切規定。
解釋:第二條規定國家有義務去消除社會上對女性之歧視，並履行 
     CEDAW規定女性之所有權利，亦即尊重、保護、實現婦女不 
     受歧視之權利，並且實現法律上和實質上的平等，貫徹我國
     憲法第7條之平等原則，進而促進女性各方面之發展與進 
     步。

第三條
締約各國應承擔在所有領域，特別是在政治、社會、經濟、文化領域，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保證婦女得到充分發展和進步，以確保婦女在與男子平等的基礎上，行使和享有人權和基本自由。
解釋:第三條進一步強調並課與國家有為積極行為確保女性實現其在
     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領域自由發展之義務。

第四條
締約各國為加速實現男女事實上的平等而採取的暫行特別措施，不得視為本公約所指的歧視，亦不得因此導致維持不平等的標準或另立標準；這些措施應在男女機會和待遇平等的目的達到之後，停止採用。
締約各國為保護母性而採取的特別措施，包括本公約所列各項措施，不得視為歧視。
解釋:第四條所規定之特別措施，可分為第四條第一項之暫行特別措
     施以及第四條第二項之永久行特別措施。分別敘述如下:
1、 暫行特別措施:所謂暫行特別措施，其立法意旨在於加速婦女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其他領域之平等參與，進而實現實質上之男女平等，此種措施僅為一種暫時性之手段，倘若預期效果已實現，則須停止此措施之施行。
例如某些性別平等相關之決策機構，為保障女性經驗與觀點得以受到重視，對於這些機構之成員婦女比例有一定之限制，亦進而促使女性參與並實現其各個面向之發展。
2、 永久性特別措施:本措施係針對男女生理上之不同而給予差別待遇，以進而實現實質平等。

第五條
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
（a） 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以消除基於性別而分尊卑 
觀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習俗和一切其他做法；
（b） 保證家庭教育應包括正確了解母性的社會功能和確認教養子 
女是父母的共同責任，當然在任何情況下都應首先考慮子女的利益。
解釋:各國社會上均存在著某些對於女性歧視以及男尊女卑之文化及
     習俗，本公約立約意旨及在於打破刻板印象及陋俗，消除對女   
     性之歧視進而達成實質平等。
     我國民法針對子女從父姓上做出修正，使父母得以約定子女支
     從姓，打破過去只能從父姓之傳統思維。

第六條
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販賣婦女及意圖營利使婦女賣淫的行為。



